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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坤輝學長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 

    高坤輝學長係本校 39 期公共安全學系畢

業、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歷任台中市

警察局行政課長、宜蘭縣警察局蘇澳分局分局

長、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總務主任、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小港分局分局長、花蓮港警所所長、基隆港

警所所長、宜蘭縣警察局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督察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台南市警

察局局長。 

    高學長擔任警職期間，先後在刑事、行政、後勤、督察及外

勤主官等重要職務，學識經驗豐富，資歷完整。期間推動各項勤

業務，主動積極，嚴以律己，強化內部管理與風紀要求，督導偵

破多件重大刑案，規劃執行第一屆台南市市長選舉維安勤務，圓

滿達成任務，對於維護所轄治安穩定與交通秩序著有功績。擔任

現職以來，對於各項業務協調、主持會議與重大採購案開標驗收

均全力以赴，全心奉獻的精神，值得警界後輩學習。 

 

黃富生學長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 

    黃富生學長係本校 39 期戶政學系畢業、國

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歷任高雄

縣警察局分局長、臺北縣警察局督察長、高雄縣

警察局副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雲林

縣警察局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長、副局

長、臺南縣警察局局長、警政署警政委員、航空

警察局局長。 

    黃學長曾獲選台灣省政府工作楷模、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青

年獎章、模範警察 3次、警察獎章 3座、中華民國第 28屆十大傑

出青年、行政院一等服務獎章等。黃學長於 99年擔任內政部警政

署航空警察局局長迄今，期間帶領員警同仁執行航空保安工作，

榮獲國際知名民航機場評鑑機構”SKYTRAX”評頒 2011 年全球最

佳安檢服務獎項第一名，繼於 2012 年及 2013 年均評列第二名，

確保飛航安全，維護國家榮譽，居功厥偉。為工作積極奉獻，值

得後輩學習。 



 

林世當學長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 

    林世當學長係本校44期3隊行政警察學系畢

業、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本校犯

罪防治研究所博士。歷任金門縣警察局局長、宜

蘭縣警察局局長、嘉義市警察局局長、警政署教

育組組長、保安警察第四總隊總隊長。 

    林學長於擔任金門縣警察局局長期間曾榮獲

全國模範公務員，並積極爭取改建警局大樓等建

設。擔任警政署教育組長期間，引進新式教育訓

練課程，全面實施於派出所所長、分局長與局長等三層主官、管。

主辦建置反恐訓練中心、警政署中部訓練中心等工作，並研創警

察綜合逮捕術及其評量標準表，榮獲行政院國家服務品質優等

獎，在維護治安、培育幹部方面，辛勤努力，貢獻良多。 

林學長在工作之餘，不忘致力結合實務與學術研究，取得本

校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學位，學識豐富，資歷完整，曾任中華民

國犯罪學學會秘書長，現任台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副理事長及台

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副理事長，實為警界後輩學習之榜樣。 

 

 

胡意剛學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區巡防局局長 

    胡意剛學長係本校 40 期行政警察學系畢

業、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

歷任連江縣警察局局長、內政部警政署專門委

員、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企劃處副處長、海岸巡

防總局人員研習中心主任、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勤務指揮中心主任、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

防局局長。 

    胡學長接任北區巡防局局長以後，積極展現對海洋保育的重

視，同時加強查緝走私偷渡有成、維護國內社會治安，辦理漁船

快速通關、便民政策受漁民肯定，辦理服務座談會議，提升機關

正面形象，實施岸際防溺宣導、減少溺水事件發生，績效卓著。

尤其 101 年 9 月指揮處理宜蘭蘇澳地區漁民赴釣魚台「為生存、

護漁權」活動，過程順利，人員安全返航，獲得國內外媒體正面

報導，各級長官與漁民均非常肯定，胡學長在海上執法的貢獻傑



出，足為後進學習楷模。 

 

吉原丈司學長   日本中國管區警察局局長退休 

吉原丈司學長係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警

察大學校初任幹部科結業；本校研究班 61 年班結

業。1970 年 4 月警察廳入廳，曾任神奈川縣警察

本部警備部長、總務廳青少年對策本部參事官、

警察廳少年課長、警察廳裝備課長、關東管區警

察學校校長、九州管區警察局總務部長、静岡縣

警察本部長、中國管區警察局局長等職。2000 年 1 月退官後，出

任地方公務員互助組合聯合會監事、民間各公司顧問等職，2013

年 6 月起，擔任「一般財團法人台灣協會」評議員。在維護治安、

政策立案、培育幹部等方面，績效卓著，貢獻良多。 

吉原學長於法制史造詣極為深厚，曾出版、發表不少有關法制

史、台灣警察史及明治警察史之論著。吉原學長時時關懷母校發

展，積極照顧母校赴日本留學、研習警政之校友。並曾撰文介紹

母校改制大學之經緯（警察公論 51 巻 5 号，1996 年 5 月，52〜55

頁），增進日本各界對母校之瞭解，足為校友之表率。 

 

 

劉梅仙學姐       法務部矯正署副署長 

    劉梅仙學姐係本校 43 期獄政系畢業，曾任法

務部監所司科長、桃園少年觀護所所長、桃園女子

監獄典獄長、臺中女子監獄典獄長、法務部矯正人

員訓練所講座，資歷完整，不但是全國首位女性典

獄長，更是獄政史上首位女性副署長。 

    劉學姐長期奉獻心力於矯正實務及政策之規

劃，對於獄政革新更不遺餘力地投入與付出。於擔任矯正署組長

時，本著人道關懷的精神，統籌規劃並督導辦理各項教化藝文、

作業技訓活動，積極協助收容人培養技能，俾使收容人得以順利

復歸社會。規劃辦理諸多全國性各項重大活動，工作表現及待人

處世，均深獲長官及同儕的肯定與讚譽。 

劉學姐治事嚴謹、待人和善寬厚，不僅對學長、長官恭敬，

同時對後進學弟、妹都樂於提攜指導，領導風格備受部屬愛戴，

積極任事、敬業樂群，實為後輩學習楷模。 



 

 

江濟人學長       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 

    江濟人學長係本校 46期消防學系畢業、

本校警政研究所碩士。歷任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消防警察大隊中隊長、內政部消防署科

長、副隊長、隊長。 

    江學長全心全力奉獻消防工作，歷任消

防各內、外勤職務，秉持專業素養，研提多項中程計畫，提升消

防緊急救護、化學災害、立體救災、特種搜救搶救能力，健全國

家整體消防救災體制，有效執行各項重大災難搶救，表現深獲各

級長官肯定。於消防署特搜隊服務期間，親自或指揮特搜隊同仁

搭配直升機執行各種災害立體救災任務，成功救援性命無數。更

親自率領或指揮同仁代表國家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包括伊朗

巴姆地震、南亞海嘯、印尼日惹地震、海地地震、紐西蘭基督城

地震、日本 311 大地震、海嘯等救援任務，對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及能見度有重大貢獻，為消防後進學習楷模。 


